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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1. [bookmark: OLE_LINK1]项目名称：中山市南朗医院2025年-2027年医用气体采购及配送服务项目
2. 项目预算：574359.46元。
3. 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年（若合同期未满，结算金额已累积达到预算金额，则视为该合同已履行完毕）
4. 成交供应商在合同期内负责包括货物供货、运输、保管、安装、调试、验收、培训等相关服务，并提供常用零配件更换（包含但不限于瓶阀、手轮、阀杆、阀芯、瓶阀六角等）。
5. 成交供应商不允许以任何方式转包或分包，否则，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全部违约责任。
6. 在需求中凡有“★”标识的内容条款为关键条款，供应商必须完全满足这些要求不可以出现任何负偏离。
二、主要商务要求
	标的提供的时间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年。

	标的提供的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付款方式
	1. 按实际供货每月结算，成交供应商编制月度结算清单汇总表，提供“对账单”给采购人确认，双方确认无误后，采购人自收到发票后应于一个月内付款。
2. 成交供应商在交货时一并提交“送货单”，采购人指定专人在“送货单”上签收确认。

	验收要求
	1. 在产品交付时，由采购人根据本项目的产品交付要求和成交供应商的投标承诺进行验收，验收内容包括：生产企业、生产日期、批号、有效期、磅单及质检报告书等。必要时邀请相关的专业人员或机构参与验收。
2. 对验收不合格的产品，采购人有权拒收。在此情况下，成交供应商必须在收到采购人通知后的2小时内更换符合要求的产品，并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

	履约保证金
	不收取



3、 投标报价要求
1. 投标报价需含税、含运费及钢瓶使用费等。
4、 ★采购产品要求
	序号
	气体名称
	质量标准
	规格
	供应商报价

	1
	医用氧气
	执行2025版药典《氧》
	2L碳钢瓶
	

	2
	医用氧气
	执行2025版药典《氧》
	4L碳钢瓶
	

	3
	医用氧气
	执行2025版药典《氧》
	10L碳钢瓶
	

	4
	医用氧气
	执行2025版药典《氧》
	40L碳钢瓶
	

	5
	医用液氧
	执行2025版药典《氧》
	175L杜瓦罐
	

	6
	液氮
	GB/T8979-2008
	10L生物罐
	

	7
	高纯二氧化碳
	GB/T23938-2009
	40L碳钢瓶
	

	8
	高纯氮气
	GB/T8979-2008
	40L碳钢瓶
	


5、 项目要求
1. 成交供应商负责运输至中山市南朗医院的指定地点。
2. 成交供应商在接到采购人电话通知后能够保证及时送达，并随货附送每批产品的检验合格报告及本年度内所有气瓶的质检报告。
3. ★供应商须具备有效的《广东省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许可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气瓶充装许可证》（提供证件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4. 供应商所投产品须具备有效的医用气体（含液态）《药品注册批件》或《药品再注册批件》（提供证件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5. ★成交供应商须有瓶装气体专用运输车辆，车辆应持有中山市交通运输局颁发的在有效期内的中山市危险化学品运输通行证，以确保医用气体能够及时运送到位。
6. ★成交供应商配送的医用气体（含液态）生产地址必须和成交产品药品生产许可证上注明的地址一致，若有其他药品生产地址的，其药品生产地址必须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备案。
7. 供应商必须承诺提供的气体接口能与采购人现有设备相匹配，其中产生的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8. ★成交供应商须具有适应采购人医用气体零库存管理规定的配送能力（无论数量多少，接到采购人送气通知，必须配送一次，节假日照常，特殊情况下的紧急用气需求，全天候不分时段必须40分钟以内送达）。
9. ★成交供应商须具有医用气体相关设备的维修、保养能力，能及时处理相关设备的故障以确保气体供应。成交供应商须提供24小时电话值班服务，当医用氧系统发生故障时，40分钟内派出维修人员到达现场协助处理问题。
10. 成交供应商负责气体的运输及装卸，有独立的运输团队，并能够提供整体最佳用气方案、售后维护及维修方案，并能定期对采购方的操作人员进行免费安全操作培训。
11. ★按采购人需要，成交供应商须保障24小时免费送货上门，每批产品自交货之日起2日内非采购人原因出现的质量问题，应在收到采购人通知后2小时内给予免费更换；售后服务设专人、专线追踪落实。
6、 货物质量标准
1.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年版）》要求，严禁提供假冒伪劣产品，严禁用工业氧气冒充医用氧气。
2. 成交供应商送医用气体时应向采购人提供所供应产品的检验报告，如采购人定期化验成交供应商所供医用气体不符合相关质量标准，采购人有权要求成交供应商更换并达到相关质量标准或终止合同，并对所提供不合格产品拒绝支付一切费用。对于由产品质量问题引发的一切损失和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全部承担。医用氧出厂前，必须按国家药品质量标准进行全检。
3. 成交供应商提供的钢瓶应符合国家安全质量要求，并具备有效的检测合格证。
4. 标识：
（1）产品需提供检验合格证；
（2）标明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生产批号、气体的容量（m3）、压力（Mpa）、质量（kg）和纯度（%）、执行标准代号、生产企业等。
5. 成交供应商应采取相应措施对货物进行包装，确保货物在正常作业和装卸条件下安全无损地到达用户指定地点。
6. 成交供应商须确保所提供产品的质量安全，并承担因产品质量问题造成的一切损失。
7. 成交供应商投标时所提供的产品如在实际供货时已经停产，如果未能按原价提供同等次或更优质的产品，则按违约处理。
8. 成交供应商负责按国家相关标准进行货物包装，设备的包装均应有良好的防湿、防锈、防潮、防雨、防腐及防碰撞的措施，并适宜本项目实施地点的气候条件。凡由于包装不良造成的损失和由此产生的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9. 因产品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由省级或市级质检部门进行质量鉴定。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认为有需要，可以共同提出或分别提出质量鉴定，省级质检部门与市级质检部门的鉴定结论不一致的， 以省级质检部门的鉴定结论为准。产品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费由采购人承担；产品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费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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